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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收购资产概述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恒科技”）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南京维科通

信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不超过 1,000.00 万元自有资金收购侯

荣涛持有南京维科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维科”）的 51.00%股权，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1）。 

二、收购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侯荣涛签订了《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侯荣涛关于

南京维科通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投资方：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侯荣涛 

目标公司：南京维科通信有限公司 

（二）投资方式 

1. 金恒科技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以 100 万元受让侯荣涛持有的南京维科

561 万元股权（占南京维科注册资本 1100 万元的 51%，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1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461 万元）； 

2. 股权转让完成后，金恒科技将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南京维科投入货币

http://www.neeq.com.cn/


 

公告编号：2018-033 
 

 

400 万元，其中 25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3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恒科技对南

京维科的实缴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至 125 万元。 

3. 在本次投资全部交割完成后，南京维科将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方

式充实注册资本，具体方式由南京维科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决定。 

（三）交割  

1. 交割条件 

南京维科应在以下条件满足后立即通知金恒科技并提供证明该等条件满足

的所有文件： 

(i) 南京维科股东会和董事会已通过有效决议，批准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及其

项下交易； 

(ii) 南京维科、原股东和投资方已适当签署并交付所有交易文件，即投资

协议、公司新章程； 

(iii)侯荣涛已经将其名下的 1 项发明专利（一种 TETRA 系统基站载波索引

结构）无偿转让给南京维科，并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侯荣涛已经将其名下的

2 项发明专利（一种无中心指挥调度通信系统及其呼叫处理方法

（201210580391X），一种通信系统子系统局数据存储结构以及局数据更新方

法（2014105902026））以无偿排他许可的方式许可给南京维科无偿使用 10 年，

在此期间，如果侯荣涛转让该 2 项专利给第三方，应保证南京维科有权继续无

偿排他使用，直至 10 年期满； 

(iv)侯荣涛已经将域名（vigtel.com）无偿转让给南京维科，并完成相应的

变更登记； 

(v) 核心人员与南京维科签署不低于 3 年的劳动合同并签订保密协议和竞业

限制协议； 

(vi)原股东董静、戴辉林、刘兴刚退出南京维科，并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

给侯荣涛； 

2. 交割 

投资方将在本条(a)款的交割条件全部满足后且南京维科向投资方发出相关

书面通知且第 4 条所述的“先决条件”满足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股权转让方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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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涛指定的帐户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50 万元，并在完成本次投资的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股权转让方侯荣涛指定的帐户支付剩余的股

权转让款 50 万元。 

投资方将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后且南京维科发出相关通知且第 4 条所述的

“先决条件”满足后，在前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1 个月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将 100 万元以货币出资的形式缴纳至南京维科公司账户，其中 25 万元计入

实收资本，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在前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2 个月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 100 万元以货币出资的形式缴纳至南京维科公司账户，全部

1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在前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3 个月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将 200 万元以货币出资的形式缴纳至南京维科公司账户，全部 200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四）过渡期安排 

自协议签署日至投资完成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侯荣涛和南京维科保

证： 

1. 除协议约定外不得变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或者同意、安排进行任何前

述之行为； 

2. 不得在日常业务范围之外收购或处置南京维科任何资产、承担或产生任

何负债、义务或费用（实际的或或有的）或提供对外担保（正常借贷展期或续

期除外）； 

3. 未经金恒科技书面同意，不得宣布、支付或安排有关南京维科的任何股

息分配； 

4. 不得对包括公司章程在内的组织文件进行任何修改或通过任何股东会或

董事会决议（为履行协议所必需的除外）； 

5. 不得设置或安排有关公司任何形式的期权或类似计划； 

6. 南京维科正常经营，维持各重要合同的继续有效及履行，其现有净资产

不得发生非正常减值（每个日历月累计达到净资产 10%以上的变化）； 

7. 不得发生其他可能对南京维科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作为或不作为、 

三、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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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侯荣涛关于南京维科通信有限公司

之投资协议书》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5 日 


